关于组织晋江市公开招聘公办教师落聘人员报名应聘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的通知
2009年晋江市公办教师招聘中的落聘人员：
根据 《晋江市2009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办教师的公告》、《晋江市2009年面向晋江市师范类毕业生公开招聘公办教师的公告 》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小学代课教师实行聘用合同管理工作意见（试行）的通知》（晋政文[2007]57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关于组织晋江市公开招聘公办教师落聘人员报名应聘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对象
参加晋江市2009年公开招聘公办教师招聘中笔试和业务考核成绩均在合格以上的落聘人员。其中，笔试不合格的晋江籍师范类毕业生也可以先行报名，届时再根据学科需求，按规定程序择优聘用。
以上对象，可根据学科实际需求，体检合格后按招聘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聘用为聘用合同管理教师（或过渡期聘用合同管理教师）。
二、报名办法
填写《2009年晋江市聘用合同教师报名表》（见附件），于8月17日(星期一)下午下班前到市教育局人事科报名。联系电话：0595-85660294

三、相关待遇
报名者经正式聘用后即享受以下待遇：
享受聘用合同管理教师或过渡期合同管理教师的相关待遇，具体见晋政文[2007]57号（可查询2007年3月28日晋江教育信息网“教育文件”专栏）。
四、其他事项
经正式聘用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含过渡期）由市教育局根据各学校的师资需求，统一调配。同时，可以参考个人与学校（小学以镇为单位）的双向选择情况，填写意向书并由单位签署意见及盖章后送人事科。
附件：2009年晋江市聘用合同管理教师报名表
晋江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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